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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217]
 一、任务来源及标准制定背景
[bookmark: _Toc4082]1.任务来源
本技术规程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内蒙古农业大学和鄂尔多斯市农牧业科学研究院共同申报。
[bookmark: _Toc17129]2.标准制定背景
（1）内蒙古是我国植物多样性的关键区域，拥有丰富且独特的重点保护植物种类
内蒙古地处亚洲中部干旱区，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区域之一，其生态系统类型丰富多样，生物类群兼具古老性与独特性，地带性分异特征尤为显著。该区域横跨森林区、草原区、荒漠区等多个自然地带，地貌类型复杂多样，涵盖山地、河流、湖泊、沙地（荒漠）等多种地貌，与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及蒙古等周边地区的植物区系相互渗透、交融，形成了复杂且独特的植物区系组成。区域内分布有数量众多的单属科、单种属、寡种属等珍稀植物类群，这些特有及珍稀植物种类不仅是内蒙古植物区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更构成了该区域重点保护植物的主体，对维护区域生态平衡、丰富我国植物多样性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2）内蒙古重点保护植物面临严重威胁，亟需加强非原生境保护
受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持续加剧的双重影响，内蒙古地区部分重点保护植物正面临严峻的生存威胁，系统性制定非原生境（异地）保护技术规程已迫在眉睫。内蒙古是我国较早启动重点植物保护工作的区域之一，早在1989年便制定并发布了《内蒙古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同时编撰出版了《内蒙古珍稀濒危植物图谱》，为区域重点植物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2009年和2010年，自治区又先后发布《内蒙古重点保护草原野生植物名录》与《内蒙古自治区珍稀林木保护名录》，共收录野生植物213种，较1989年名录收录种类增长113%。这一显著增长直观反映出，在环境变化与人为干扰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内蒙古重点保护植物的种类呈上升趋势，部分物种的濒危程度也在持续加深。该区域重点保护植物多具有生境适应性狭窄、繁殖特性特殊、自然种群规模有限等特点。加之其原生栖息地正遭受破坏，这些物种普遍面临种群数量持续下降、分布范围不断缩减，甚至野外灭绝的风险。因此，亟需通过非原生境保护等科学措施强化保护力度。基于上述背景，制定内蒙古重点保护植物非原生境保护技术规程，为区域重点植物的科学保护提供规范依据，对于该类群植物的系统研究、种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区域生物多样性的整体保护，均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与实践价值。
（3）内蒙古重点保护植物具有重要的科研与应用价值
因长期适应严酷的自然环境，内蒙古重点保护植物大多具有抗寒、抗旱、耐热、耐瘠薄等优良抗逆性状，尤其是禾本科、豆科等类群，是农作物遗传改良和种业创新的重要基因资源，是关键的战略性种质资源。种质资源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战略基础，是农业科技原始创新与现代种业发展的物质支撑，更是实现种业振兴、突破种业关键核心技术的重要物质基础。重点保护植物作为生物多样性的核心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遗传、物种与生态系统三个层次的多样性，是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和自治区各级政府部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的重点任务。
（4）内蒙古重点保护植物保护技术标准不完善
2021年，我国政府发布了最新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名录》。当前，与之配套的保护技术标准正在逐步制定中，但仍存在体系尚不完善的问题：一方面，前期制定的相关保护标准大多局限于单一领域或特定类群，尚未与最新发布的保护名录实现有效衔接；另一方面，种子库（种子保存）、DNA材料库（遗传材料保存）、种质资源圃（活体植株保存）、植物园（迁地保护）、标本馆（腊叶标本）以及图像数据库等关键保护设施尚未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同保护网络，导致保护工作存在碎片化现象。由于缺乏系统完善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保护技术规程，亟需建立覆盖种子、DNA材料、活体植株、标本、图像等全要素的保护技术标准体系，形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完整的本底资料库，以全面提升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保护效率与科学水平。
[bookmark: _Toc5394]二、主要工作过程
2025.11月-2026.1月 收集试验数据，整理资料。
2026.2月中旬 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2026.2月下旬 编写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由北京华夏草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对《内蒙古重点保护植物(草本)非原生境保护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进行会议评审。
[bookmark: _Toc27549]三、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bookmark: _Toc5719]1.标准编制原则
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编写本标准内容。编制过程中，始终遵循密切联系生产实践、确保标准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坚持促进行业规范发展的基本原则，以“科学性、实用性、先进性、系统性”为指导思想，在文字结构上力求严谨、简洁，在技术内容上确保覆盖内蒙古重点保护植物（草本）非原生境保护的关键环节及核心要素。
[bookmark: _Toc2759]2.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论据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的制定，基于对内蒙古植物区系的长期调查成果，以及对分布区内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资源的充分掌握，同时针对多年种质资源保护工作中发现的实际问题，在总结实践经验并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形成了《内蒙古重点保护植物（草本）非原生境保护技术规程》。
非原生境保护是对内蒙古区域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该技术规程旨在对内蒙古区域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保护方式及保护要素进行系统全方位的规范，确保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高效保护。
非原生境保护是内蒙古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重要保护方式之一。本技术规程通过对保护方式与核心要素的系统性规范，为目标植物种类的高效保护提供技术支撑。
因此，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是：本文件规定了内蒙古重点保护植物（草本）非原生境保护技术的术语和定义、保护设施、保护要素、技术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内蒙古区域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非原生境保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_GoBack]本技术规程涉及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多元保护方式及多个要素，在制定过程中，参照了种质保存、迁地保护、标本制作、数据管理等相关领域的现行标准，主要包括：（1） 种质资源保存类，NY/T 2126—2012 草种质资源保存技术规程，DB32/T 3269—2017 农作物种质资源种子入库保存技术规程，DB13/T 2394—2016 种子种质资源中期保存技术规程，DB15/T 2579—2022 草种质资源保存圃建设和管理技术规范，DB65/T 4641—2022 胡杨和灰杨基因组DNA保存技术规程；（2）迁地与原地保护类，LY/T 3086.2—2019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技术 第2部分：迁地保护技术规程，DB1501/T 0022-2021园林植物保护技术规程；（3）标本制作类，DB23/T 2901—2021 草原草本植物标本制作技术规程，DB1305/T 120—2019 植物浸制标本制作技术规程；（4） 图像（视频）采集类，DB34/T 3430-2019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数据存储技术规范；数据管理类，DB13/T 5877—2023 粮食作物种质资源信息共享数据规范。
（3）术语与定义
本标准中出现的术语和定义依据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包括著作、专著、已发表的论文、各级标准等。
（4）主要技术指标确定的依据
本技术规程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内蒙古农业大学、鄂尔多斯市农牧业科学研究院共同起草。上述单位长期从事内蒙古植物区系调查、植物多样性保护、植物标本采集及数据分析等工作，建有种质库、资源圃、标本馆等完善的保护设施设备，在种质资源保护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随着国家对植物多样性保护的加强、保护设施设备的完善以及技术水平的提升，内蒙古区域国家重点保护植物高效保护的需求日益凸显。为此，需在技术指标上全面覆盖种子、活体植株、DNA材料等活性材料的保护，同时做好植物标本及图像（视频）素材的保存，通过构建完整的数据库，实现对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全方位、高效保护。根据保护需求，本规程设定的主要技术指标涵盖以下内容：种子保存依托种质库，活体植株保存依托资源圃和植物园，DNA材料保存依托DNA库，植物标本保存依托标本馆，图像（视频）资料依托专用存储设备。在上述多元保护要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信息数据库，从而形成覆盖全面、要素完整的技术标准体系。
[bookmark: _Toc4244]四、采用的国际标准
无。
[bookmark: _Toc21252]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相关条例没有冲突。
[bookmark: _Toc22685]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bookmark: _Toc18373]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意见
建议将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并加强标准的宣贯。
[bookmark: _Toc1637]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本标准属于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牵头制定的团体标准，为成功实现内蒙古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非原生境多元保护，应认真执行本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
2、应加强对标准的宣传、讲解和技术指导，促进实施者熟练掌握标准中的技术规范，保证本标准的广泛推广应用。
3、考虑到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本规程将在执行过程中根据实际需求和技术进步，动态开展修订与完善工作，以保持其先进性和适用性。
4、希望应用本标准的单位在使用过程中对其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给予反馈，以便再进行修订和补充。
[bookmark: _Toc17003]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bookmark: _Toc4634]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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